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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（908127屏東縣長治鄉潭頭路50號）
承辦人：王芸潔
電話：08-7368567#55
傳真：08-7382225
電子信箱：a252113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至正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2738525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(4831530_11273852500_1_4831530_11273852500_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府辦理「112-113 年 5G 新科技學習示範學校計

畫 M3:VR 頭盔一體機操作工作坊」研習一案，同意出席

人員公(差)假登記及課務派代，並同意核予研習時數每場

次３小時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協助計畫實施學校計畫教師實際並熟稔運用5G新科技於

課堂，安排辦理「112-113 年 5G 新科技學習示範學校計

畫 M3:VR 頭盔一體機操作工作坊」培訓，以利計畫執

行。

二、本培訓設有3場次，皆採實體方式辦立，培訓資訊詳如附

件，請計畫學校未完成M3研習之計畫教師，務必擇一場次

參與，並鼓勵屏東縣非計畫學校教師參與。

三、請學校核予出席教師公假登記，計畫學校倘有代課費用優

先由教育部相關計畫補助經費項下支應。

四、倘有研習相關問題，請逕洽屏東縣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

（駐點：屏東縣長興國小）王芸潔 小姐，電話：08-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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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368567#55。

正本：各國小、各國中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、國立高雄大學數位內容設計研究中心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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